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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家对船舶的监督管理 保障船舶

登记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下列船舶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进行登记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或者主要营业

所的中国公民的船舶

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的主要营业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法人的船舶 但是 在该

法人的注册资本中有外商出资的 中方投资人的出资额

不得低于百分之五十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务船舶和事业法人的

船舶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机构认为应当登记

的其他船舶

军事船舶 渔业船舶和体育运动船艇的登记依照有

关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三条 船舶经依法登记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 方可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 未经登记的

不得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

第四条 船舶不得具有双重国籍 凡在外国登记的船

舶 未中止或者注销原登记国国籍的 不得取得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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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船舶所有权的取得 转让和消灭 应当向船

舶登记机关登记 未经登记的 不得对抗第三人 船舶

由二个以上的法人或者个人共有的 应当向船舶登记机

关登记 未经登记的 不得对抗第三人

第六条 船舶抵押权 光船租赁权的设定 转移和消

灭 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 未经登记的 不得对抗

第三人

第七条 中国籍船舶上的船员应当由中国公民担任

确需雇用外国籍船员的 应当报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

准 中国籍船舶上应持适任证书的船员 必须持有相应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适任证书

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机构是船舶登记

主管机关 各港的港务监督机构是具体实施船舶登记的

机关 以下简称船舶登记机关 其管辖范围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港务监督机构确定

第九条 船舶登记港为船籍港 船舶登记港由船舶所

有人依据其住所或者主要营业所所在地就近选择 但是

不得选择二个或者二个以上的船舶登记港

第十条 一艘船舶只准使用一个名称 船名由船籍港

船舶登记机关核定 船名不得与登记在先的船舶重名或

者同音

第十一条 船舶登记机关应当建立船舶登记簿 船舶

登记机关应当允许利害关系人查阅船舶登记簿

第十二条 国家所有的船舶由国家授予具有法人资

格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管理的 本条例有关船舶所有

人的规定适用于该法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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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船舶所有权登记

第十三条 船舶所有人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 应当向

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交验足以证明其合法身份的文件

并提供有关船舶技术资料和船舶所有权取得的证明文件

的正文 副本

就购买取得的船舶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的 应当提

供下列文件

一 购船发票或者船舶的买卖合同和交接文件

二 原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船舶所有权登

记注销证明书

三 未进行抵押的证明文件或者抵押权人同意被

抵押船舶转让他人的文件

就新造船舶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的 应当提供船舶

建造合同和交接文件 但是 就建造中的船舶申请船舶

所有权登记的 仅需提供船舶建造合同 就自造自用船

舶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的 应当提供足以证明其所有权

取得的文件

就因继承 赠与 依法拍卖以及法院判决取得的船

舶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的 应当提供具有相应法律效力

的船舶所有权取得的证明文件

第十四条 船舶港船舶登记机关应当对船舶所有权

登记申请进行审查核实 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应当自

收到申请之日起 日内向船舶所有人颁发船舶所在权登

记证书 授予船舶登记号码 并在船舶登记簿中载明下

列事项

一 船舶名称 船舶呼号



4                         学生应知法律知识 

二 船籍港和登记号码 登记标志

三 船舶所有人的名称 地址及其法定代表人的

姓名

四 船舶所有权的取得方式和取得日期

五 船舶所有权登记日期

六 船舶建造商名称 建造日期和建造地点

七 船舶价值 船体材料和船舶主要技术数据

八 船舶的曾用名 原船籍港以及原船舶登记的

注销或者中止的日期

九 船舶为数人共有的 还应当载明船舶共有人

的共有情况

十 船舶所有人不实际使用和控制船舶的 还应

当载明光船承租人或者船舶经营人的名称 地址及其法

定代表人的姓名

十一 船舶已设定抵押权的 还应当载明船舶抵

押权的设定情况 船舶登记机关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日内书面通知船舶所有人

第三章 船舶国籍

第十五条 船舶所有人申请船舶国籍 除应当交验依

照本条例取得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外 还应当按照船

舶航区相应交验下列文件

一 航行国际航线的船舶 船舶所有人应当根据

船舶的种类交验法定的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下列有效船

舶技术证书

国际吨位丈量证书

国际船舶载重线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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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船构造安全证书

货船设备安全证书

乘客定额证书

客船安全证书

货船无线电报安全证书

国际防止油污证书

船舶航行安全证书

其他有关技术证书

二 国内航行的船舶 船舶所有人应当根据船舶

的种类交验法定的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船舶检验证书簿

和其他有效船舶技术证书

从境外购买具有外国籍的船舶 船舶所有人在申请

船舶国籍时 还应当提供原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

注销原国籍的证明书或者将于重新登记时立即注销原国

籍的证明书 对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船舶 船籍港

船舶登记机关予以核准并发给船舶国籍证书

第十六条 依照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申请登记的船

舶 经核准后 船舶登记机关发给船舶国籍证书 船舶

国籍证书的有效期为 年

第十七条 向境外出售新造的船舶 船舶所有人应当

持船舶所有权取得的证明文件和有效船舶技术证书 到

建造地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

从境外购买新造的船舶 船舶所有人应当持船舶所

有权取得的证明文件和有效船舶技术证书 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驻外大使馆 领事馆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

境内异地建造船舶 需要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 船

舶所有人应当持船舶建造合同和交接文件以及有效船舶

技术证书 到建造地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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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证书

在境外建造船舶 船舶所有人应当持船舶建造合同

和交接文件以及有效船舶技术证书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外大使馆 领事馆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

以光船条件从境外租进船舶 光船承租人应当持光

船租赁合同和原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中止或者注

销原国籍的证明书 或者将于重新登记时立即中止或者

注销原国籍的证明书到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临时船舶

国籍证书

对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船舶 船舶登记机关或

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大使馆 领事馆予以核准并发给

临时船舶国籍证书

第十八条 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有效期一般不超过

年 以光船租赁条件从境外租进的船舶 临时船舶国

籍证书的期限可以根据租期确定 但是最长不得超过

年 光船租赁合同期限超过 年的 承租人应当在证书

有效期内 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申请换发临时船舶国

籍证书

第十九条 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和船舶国籍证书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第四章 船舶抵押权登记

第二十条 对 总吨以上的船舶设定抵押权时 抵

押权人和抵押人应当持下列文件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

申请办理船舶抵押权登记

一 双方签字的书面申请书

二 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或者船舶建造合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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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船舶抵押合同

该船舶设定有其他抵押权的 还应当提供有关证明

文件

船舶共有人就共有船舶设定抵押权时 还应当提供

三分之二以上份额或者约定份额的共有人的同意证明文

件

第二十一条 对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船籍港船

舶登记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日内将有关抵押

人 抵押权人和船舶抵押情况以及抵押登记日期载入船

舶登记簿和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 并向抵押权人核发船

舶抵押权登记证书

第二十二条 船舶抵押权登记 包括下列主要事项

一 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地址

二 被抵押船舶的名称 国籍 船舶所有权登记

证书的颁发机关和号码

三 所担保的债权数额 利息率 受偿期限 船

舶登记机关应当允许公众查询船舶抵押权的登记状况

第二十三条 船舶抵押权转移时 抵押权人和承转人

应当持船舶抵押权转移合同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申请

办理抵押权转移登记

对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

应当将承转人作为抵押权人载入船舶登记簿和船舶所有

权登记证书 并向承转人核发船舶抵押权登记证书 封

存原船舶抵押权登记证书 办理船舶抵押权转移前 抵

押权人应当通知抵押人

第二十四条 同一船舶设定二个以上抵押权的 船舶

登记机关应当按照抵押权登记申请日期的先后顺序进行

登记 并在船舶登记簿上载明登记日期 登记申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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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登记日期 同日申请的 登记日期应当相同

第五章 光船租赁登记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出租人 承租人应

当办理光船租赁登记

一 中国籍船舶以光船条件出租给本国企业的

二 中国企业以光船条件租进外国籍船舶的

三 中国籍船舶以光船条件出租境外的

第二十六条 船舶在境内出租时 出租人和承租人应

当在船舶起租前 持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 船舶国籍证

书和光船租赁合同正本 副本 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

申请办理光船租赁登记

对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

应当将船舶租赁情况分别载入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船

舶登记簿 并向出租人 承租人核发光船租赁登记证明

书各一份

第二十七条 船舶以光船条件出租境外时 出租人应

当持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文件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

关申请办理光船租赁登记

对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

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中止或者注销其船舶国

籍 并发给光船租赁登记证明书一式二份

第二十八条 以光船条件从境外租进船舶 承租人应

当比照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确定船籍港 并在船舶起租前

持下列文件 到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光船租赁登记

一 光船租赁合同正本 副本

二 法定的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有效船舶技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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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三 原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中止或者注销

船舶国籍证明书 或者将于重新登记时立即中止或者注

销船舶国籍的证明书

对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船舶登记机关应当发

给光船租赁登记证明书 并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七条的

规定发给临时船舶国籍证书 在船舶登记簿上载明原登

记国

第二十九条 需要延长光船租赁期限的 出租人 承

租人应当在光船租赁合同期满前 日 持光船租赁登

记证明书和续租合同正本 副本 到船舶登记机关申请

办理续租登记

第三十条 在光船租赁期间 未经出租人书面同意

承租人不得申请光船转租登记

第六章 船舶标志和公司旗

第三十一条 船舶应当具有下列标志

一 船首两舷和船尾标明船名

二 船尾船名下方标明船籍港

三 船名 船籍港下方标明汉语拼音

四 船首和船尾两舷标明吃水标尺

五 船舶中部两舷标明载重线

受船型或者尺寸限制不能在前款规定的位置标明标

志的船舶 应当在船上显著位置标明船名和船籍港

第三十二条 船舶所有人设置船舶烟囱标志 公司

旗 可以向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申请登记 并按照规定

提供标准设计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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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同一公司的船舶只准使用一个船舶烟

囱标志 公司旗

船舶烟囱标志 公司旗由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审核

船舶烟囱标志 公司旗不得与登记在先的船舶烟囱

标志 公司旗相同或者相似

第三十四条 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对经核准予以登

记的船舶烟囱标志 公司旗应当予以公告

业经登记的船舶烟囱标志 公司旗属登记申请人专

用 其他船舶或者公司不得使用

第七章 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

第三十五条 船舶登记项目发生变更时 船舶所有人

应当持船舶登记的有关证明文件和变更证明文件 到船

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第三十六条 船舶变更船籍港时 船舶所有人应当持

船舶国籍证书和变更证明文件 到原船籍港船舶登记机

关申请办理船籍港变更登记 对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

的 原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应当在船舶国籍证书签证栏

内注明 并将船舶有关登记档案转交新船籍港船舶登记

机关 船舶所有人再到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办理登记

第三十七条 船舶共有情况发生变更时 船舶所有人

应当持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有关船舶共有情况变更的

证明文件 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办理有关变更登记

第三十八条 船舶抵押合同变更时 抵押权人和抵押

人应当持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 船舶抵押权登记证书和

船舶抵押合同变更的证明文件 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

办理有关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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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

应当在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船舶抵押权登记证书以及

船舶登记簿上注明船舶抵押合同的变更事项

第三十九条 船舶所有权发生转移时 原船舶所有人

应当持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 船舶国籍证书和其他有关

证明文件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对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

应当注销该船舶在船舶登记簿上的所有权登记以及与之

相关的登记 收回有关登记证书 并向船舶所有人出具

相应的船舶登记注销证明书 向境外出售的船舶 船舶

登记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出具注销国籍的证明书或者

将于重新登记时立即注销国籍的证明书

第四十条 船舶灭失 含船舶拆解 船舶沉没 和船

舶失踪 船舶所有人应当自船舶灭失 含船舶拆解 船

舶沉没 或者船舶失踪之日起 个月内持船舶所有权登

记证书 船舶国籍证书和有关船舶灭失 含船舶拆解

船舶沉没 船舶失踪的证明文件 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

关办理注销登记 经审查核实 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应

当注销该船舶在船舶登记簿上的登记 收回有关登记证

书 并向船舶所有人出具船舶登记注销证明书

第四十一条 船舶抵押合同解除 抵押权人和抵押人

应当持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 船舶抵押权登记证书和经

抵押权人签字的解除抵押合同的文件 到船籍港船舶登

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对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船

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应当注销其在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

船舶登记簿上的抵押登记的记录

第四十二条 以光船条件出租到境外的船舶 出租人

除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办理光船租赁登记外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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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办理船舶国籍的中止或者注销登记 船籍港船舶登

记机关应当封存原船舶国籍证书 发给中止或者注销船

舶国籍证明书 特殊情况下 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可以

发给将于重新登记时立即中止或者注销船舶国籍的证明

书

第四十三条 光船租赁合同期满或者光船租赁关系

终止 出租人应当自光船租赁合同期满或者光船租赁关

系终止之日起 日内 持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 光船

租赁合同或者终止光船租赁关系的证明文件 到船籍港

船舶登记机关办理光船租赁注销登记

以光船条件出租到境外的船舶 出租人还应当提供

承租人所在地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注销船舶国籍证明书

或者将于重新登记时立即注销船舶国籍的证明书

经核准后 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应当注销其在船舶

所有权登记证书和船舶登记簿上的光船租赁登记的记

录 并发还原船舶国籍证书

第四十四条 以光船条件租进的船舶 承租人应当自

光船租赁合同期满或者光船租赁关系终止之日起 日

内 持光船租赁合同 终止光船租赁关系的证明文件

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以光船条件从境

外租进的船舶 还应当提供临时船舶国籍证书

经核准后 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应当注销其在船舶

登记簿上的光船租赁登记 收回临时船舶国籍证书 并

出具光船租赁登记注销证明书和临时船舶国籍注销证明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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